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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环函〔2021〕250 号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政协七届会议第

20210103 号提案答复的函

刘海峰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清远市空气污染治理的提案》（第

20210103 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及 2021 年 1-6 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

2020 年，我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.50,全省排名第 20 位；

AQI 优良率为 92.8%，同比提高 2.1 个百分点，污染天数 26 天，

同比减少 8 天，AQI 优良率全省排名第 16 位。六项污染物指标

全面改善，且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和省定考核目标，其中 SO2为

8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1.1%；NO2为 29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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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降 12.1%；PM2.5为 28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2.5%；PM10为

46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1.5%；O3为 143 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

下降 5.9%；CO 为 1.2 毫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 14.3%。

2021 年 1-6 月，清远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.60,全省排名

第 19 位，同比提升 2位；综合指数变化率为+0.84%，全省排名

第 1位；AQI 优良率为 87.8%，同比下降 5.1 个百分点。累计出

现 22 天污染天气，其中 21 天轻度污染，1天中度污染。其中 SO2

为 9微克/立方米，NO2为 29 微克/立方米，PM10为 48 微克/立方

米，PM2.5为 26 微克/立方米，CO 为 1.2 毫克/立方米，O3为 163

微克/立方米。与去年同期相比，六项污染物浓度表现为“两降

两升两持平”，其中 PM2.5和 NO2改善率排名全省首位，分别下降

16.1%和 6.5%，PM10上升 2.1%，臭氧上升 27.3%，SO2和 CO 持平。

二、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

（一）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、发展绿色经济。

一是加强高耗能企业管理。全面监督我市现建有电炉的钢铁

企业严禁新增产能。印发《2020 年清远市“散乱污”场所综合

整治——高耗能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指引》《关于开展 2019 年

度“百千万”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的通知》，对

106 家列入“百千万”名单的重点用能单位开展 2019 年度节能

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工作。联合市工信局印发《关于开展 2020 年

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》，对列入我市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

任务和省级节能监察任务名单的 57 家企业开展专项节能监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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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积极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。近年来，我市大力推动钢

铁行业去产能和取缔“地条钢”工作。2016 年淘汰 3 家过剩产

能企业，化解过剩产能 62 万吨，按时完成与省签订的去产能责

任状任务；2017 年严格按照国家“四个彻底”的标准（即彻底

拆除中（工）频炉主体设备、彻底拆除变压器、彻底切割除尘罩、

彻底拆除操作平台及轨道）取缔“地条钢”企业四批次共 23 家，

涉及产能约 500 万吨。同时，市县镇村逐级签订承诺书，确保

2017 年 6 月 30 日后不再出现“地条钢”产能企业。

三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。全市风电建设初具规模，光伏发电

稳步扩大，天然气和生物质发电逐步加快。截至 2021 年 4 月，

全市共建成投产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11个、风力发电项目11个，

总装机 96.99 万千瓦时。2021 年组织企业申报光伏发电项目 39

个，总装机 418.96 万千瓦时；新增列入规划风电项目 31 个，规

划总容量 177 万千瓦时。

四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。强化能耗“双控”监管，持续淘汰

落后产能，加强重点领域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，加大节能监

察和考核力度。截至 2020 年底，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 10.32%；

实施工业领域电机能效提升约 24 万千瓦；累计淘汰落后水泥产

能 1049 万吨、落后钢铁产能 562 万吨、落后造纸产能 2.5 万吨。

五是积极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。积极落实新能源汽车补贴政

策，做好 2016-2020 年度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资金补助

工作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市共下达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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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资金 4344.96 万元。其中，2016-2019 年省级专项资金已完成

清算工作，共下达 3020.96 万元，共补助车辆 635 辆；2020 年

专项资金 1324 万元已预下达至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，目前正开

展清算工作。

（二）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，优化城市规划。

清远市区总体呈盆地地形，三面环山，一面开口朝向珠三

角平原，通风廊道不顺畅，容易导致大气污染长期滞留在本地笔

架山脉一带，造成大气污染物的持续累积。清远夏、秋季主导风

向为东南风，处于珠三角城市群的下风向，每当受到偏南风场控

制时，容易受到上风向珠三角核心区大气污染物的区域输送影

响，并叠加本地污染源排放，进一步加剧大气污染程度。

因此，我市以“三线一单”为抓手，推动优化市区产业布局，

对市区相关的通风廊道区域--龙塘、石角等地，提出了更加严格

的大气污染防控措施，明确在居民集聚的区域，限制大气污染物

排放企业新（扩）建，鼓励现有企业实施清洁化改造或逐步退出。

同时，坚持系统谋划，将通风廊道系统工作纳入我市“十四

五”规划以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规划衔接，

科学规划清远通风廊道，实现区域联防联治，协同推进、共同治

理，改善区域风源空气质量。因地制宜，将山水廊道串联起来，

结合气象条件、地表通风能力和城市结构，顺应城市主导风向，

构建以北江、滨江、笔架河、文洞河、大燕湖等城市主要水网为

体系的城市通风廊道。同时，结合碧道、绿道、古驿道的建设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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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城市更新，加大通风廊道内休闲设施等建设，为城市居民提供

理想的休憩场所，实现人居生态环境品质的提升目标。

（三）科学编制环保专项规划，开展一系列攻坚行动。

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产业科学发展，编制了《“十四五”清远

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比较研究》、《“十四五”清远市产业结构

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研究》,并委托了华南理工大学开展《清远

市产业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的编制工作。为切实加快推进我市

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编制印

发了《清远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，按照省、市关于“十

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相关要求，现正在开展清远市“十四五”生

态文明建设规划编制工作。

印发了《<清远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》，规划我市大

气环境质量达标措施，进一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确保我

市大气环境质量全面达到标准，切实有效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

量；制定印发《清远市 2020 年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方案》《清远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夏秋季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达标排

放百日服务行动方案的通知》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 2020 年

蓝天保卫战百日冲刺行动的通知》等专项工作文件，深入推动全

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污染源分析，建立污染防控机制。

一是开展 PM2.5在线源解析工作，有效解析机动车尾气源、

工业源、扬尘源等各种污染源对大气细颗粒物的贡献，为我市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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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科学技术支撑。

二是开展污染源清单编制，对全市化石燃料固定源、工艺过

程源、道路移动源、扬尘源等污染源情况进行详细分析，形成了

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控制措施、重点控制污染源名录和应急减排清

单，指导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

三是建立国控站点精细化管理工作机制。对 4个国控站点的

污染源开展地毯式排查，形成各自详细的“污染源地图”，制定

针对性的防治措施，并分站点印发了《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

工作手册》，指导各级有效开展防治工作；强化污染天气预警预

判，及时启动不良天气应急管控，结合气象分析数据，针对不同

的风向、温度、湿度等天气条件，制定明确的应急管控措施，最

大限度地降低影响范围，提升应急管控效能。

（五）突出防控重点，全面加强企业污染源管控。

一是淘汰市区及县级城市建成区 10 蒸吨及以下工业燃煤锅

炉，已全部淘汰城市建成区范围内 62 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

和县级城市建成区范围内 10 台 10 蒸吨及以下工业燃煤锅炉。

二是开展 3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。佛冈盈泰

纺织品染整有限公司 1台每小时 3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已完成

超低排放改造。

三是开展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。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《关

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文件要求，摸查出我市的

长、短流程的钢铁企业共 8家，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5家，正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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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序进行超低排放改造 1家，停产 2家。

四是加快推进我市陶瓷企业“煤改气”工作。截至 2020 年

7 月，我市 34 家陶瓷企业共 169 条生产线已完成“煤改气”工

作，其中 151 条生产线完成“煤改气”改造工作，6条生产线已

拆除，12 条生产线永久性停产，2020 年 8 月起，我市陶瓷企业

已全部落实使用天然气。

五是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。2020 年共有 42 家涉气企业纳

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名单，其中通过审核验收 38 家，3 家因为停

产没有上会，1 家没有通过验收；共有 46 家企业完成自愿性清

洁生产审核，超额完成省工信厅下达的任务。

六是推动皮革行业升级改造。印发《清远市皮革行业综合整

治工作方案》，要求全市皮革企业全面完成综合整治，进一步削

减污染物排放总量。

七是开展夏秋季挥发性有机治理达标排放百日行动，对我市

276 家涉 VOCs 企业开展销号式整治工作，督促 92 家涉 VOCs 企

业进行一轮次活性炭更换工作，对全市 273 家加油站进行油气回

收检查全覆盖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收集效率和

治理效率。

八是加强对使用单一 VOCs 治理技术企业的监管，对我市使

用单一 VOCs 治理技术的典型涉 VOC 行业企业进行去除率评估工

作，形成《清远市典型行业 VOCs 单级治理技术调研报告》，并

以此印发《关于对使用单一 VOCs 治理技术企业加强监管的函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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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提出整改要求和监管建议。

九是鼓励汽修行业进行夜间喷漆作业，印发《关于推行汽修

行业错峰绿色生产的函》，鼓励汽修企业在夏秋季臭氧高峰期调

整喷漆作业时间，减少区域日间 VOCs 排放。

（六）坚持系统治污，加强扬尘源、移动源等污染防治。

一是创新开展工地分析管控。在应急天气期间，允许扬尘防

控措施落实充分的工地继续施工，树立正面典型，引领辖区工地

扬尘防控水平整体提升。同时，加大巡查执法力度，仅 2021 年

1-4 月，共开展了 6442 轮次工地扬尘防治检查，下发限期整改

通知书 125 宗、暂缓施工整改通知书 43 宗；实施动态扣分 30 宗、

不良行为扣分 36 宗；对 1家责任主体进行诚信降级处理。

二是全面开展堆场、沙场扬尘管控。截至目前，市区共完成

整治 35 个堆场沙场，取缔 153 个，完成率 99.5%；未完成整治

取缔的 1个已停工并做好防尘措施，防尘措施率 100%。位于凤

城、市技师学院国控点周边 3公里范围内的堆场、沙场 14 个，

位于核心城区（清城区四个街道办和清新区太和镇）范围内的堆

场沙场 52 个，均已全部完成整改取缔。

三是开展露天停车场整治。2020 年以来，共开展了三轮市

区停车场扬尘整治工作，共验收 140 个露天停车场，其中 64 个

停车场通过验收，33 个停车场未完成整改,43 个停车场已自行关

停，责令未完成整改的停车场加快整改进度，并对其中 6家未开

始整改的露天停车场进行了立案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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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全面开展餐饮油烟场所整治。组织开展餐饮油烟污染问

题集中整治，2020 年以来，共检查 1329 家餐饮店铺，责令 58

家店铺自行整改，对 28 家店铺发出《责令改正（停止）违法行

为通知书》。开发餐饮行业油烟管理系统，倡导餐饮业商户自觉

使用餐饮行业油烟管理系统，实时掌握餐饮行业油烟净化设施维

护、清洗记录情况。

五是加强机动车移动源污染防治。全面开展重点区域分区管

控措施，2020 年，在原来相关工作的基础上，先后划定了黑烟

车限行区，进一步扩大了货车限行区区域性重点防控工作得到进

一步夯实。监测数据显示，2020 年 6 月-12 月机动车限行政策执

行初期，机动车尾气的特征污染物 NO2的平均浓度为 27 微克/立

方米，比 1-5 月下降了 18.5%；较 2019 年同期下降了 7微克/立

方米，降幅达到 20.6%。

（七）强化网格化管理，露天焚烧现象得到遏制。

进一步完善强化露天焚烧管控机制，依托市区微型空气站快

速锁定数据异常区域，配合无人机高空巡查，落实“县、镇、村、

人”四级网格化管理措施，缩短反应时间，及时制止焚烧行为。

自2020年以来，全市各部门及乡镇已出动巡查人员超16万人次，

发现制止露天焚烧现象超过 5500 多宗，查处露天焚烧 430 次，

立案处罚 8宗，处罚金额 4000 多元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保持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，坚持科学治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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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准治污、依法治污，大力推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更上新台

阶，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（一）坚持高位推动，强化组织领导。深入推进落实“站长

制”，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总站长，站点属地的党委或政府主

要领导任分站长，负责辖区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统筹与协调，

形成明确的责任落实体系，推动各项防治措施有效落实。

（二）着眼“三个重点”全力推进污染防控。一是聚焦以国

控站点为中心的“重点区域”精细化管理。以各个站点的大气污

染防治工作手册为指引，以问题清单为导向，严格落实保洁保湿

等日常防控要求。二是聚焦“重点领域”的综合治理。开展涉

VOCs 企业综合治理，加大 VOCs 执法监管力度；全面禁止露天焚

烧，全面整治餐饮油烟，全面加强机动车管控力度；着力推进“扬

尘”污染防治，创新建立建筑工地分级管控工作机制，树立正面

典型，引领辖区工地扬尘防控水平整体提升。三是聚焦以应急天

气为“重点时段”的污染防控。强化对污染天气的预警预判，及

时启动应急响应，全面加强巡查监管，确保应急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推动“451”措施落实。继续按照我市“4+5+1”的工

作思路，统筹做好产业、交通、能源、用地 4大结构调整；切实

做好控煤、控源、控尘、控车、控烟 5大工作措施；积极做好污

染天气工作应对，大力开展大气污染攻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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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7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：梁肱玮，336255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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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